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潘建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张桂宝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贾晓燕

公司负责人潘建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桂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贾晓燕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2,726,016,899.43 2,527,377,954.30 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80,391,303.55 1,171,175,362.32 26.4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11,064.79 -40,093,068.34 48.3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68,165,691.04 255,512,499.39 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34,526.18 -9,926,342.04 21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83,528.03 -11,201,766.67 65.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88 -0.86

增加

1.7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8 -0.017 205.8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8 -0.017 205.88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97,52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天通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2 97,468,175 50,000,000

质押

88,000,000

潘建清 境内自然人

7.36 47,755,150 0

质押

47,750,000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3 22,248,025 0

无

潘建忠 境内自然人

3.06 19,831,380 0

无

潘娟美 境内自然人

2.93 19,021,210 0

质押

19,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2.01 13,015,044 0

无

海宁市经济发展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1.96 12,719,911 0

无

中国电 子科技 集团 公司第 四

十八研究所

国有法人

1.81 11,723,420 0

无

杜海利 境内自然人

1.70 11,050,000 10,000,000

质押

11,050,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27 8,213,370 0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潘建清

47,755,150

人民币普通股

天通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47,468,175

人民币普通股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22,248,025

人民币普通股

潘建忠

19,831,380

人民币普通股

潘娟美

19,021,21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3,015,044

人民币普通股

海宁市经济发展投资公司

12,719,91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八研究所

11,723,42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213,370

人民币普通股

於志华

8,028,402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潘建清和杜海利为夫妻关系

，

他们共同持有天通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潘建清和潘建忠

、

潘娟美为兄弟

、

兄妹关系

，

和於志华为母

子关系

；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

海宁市经济发展投资公司和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八研究所为发起人股东

，

他们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

，

公司未

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

(%)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374,465,798.51 247,049,258.64 51.58

主要系母公司本期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

资金到位

，

相应增加货币资金所致

。

应收票据

23,768,790.98 3,179,709.98 647.51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天通精电及天通吉成本期

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

预付账款

22,622,555.64 8,771,513.66 157.91

主要系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天通吉成

、

天通精

电本期预付账款增加所致

。

预收账款

10,411,550.72 7,540,055.82 38.08

主要系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天通吉成本期预收

账款增加所致

。

应付利息

1,171,894.81 1,807,149.16 -35.15

主要系母公司本期期末应付利息减少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3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母公司本期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

款所致

。

资本公积

845,946,369.39 607,122,501.46 39.34

主要系母公司本期非公开发行股票溢价部分

增加资本公积

-

资本溢价所致

。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

(%)

变动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

3,605,096.58 655,488.78 449.99

主要系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

提增加所致

。

投资收益

5,970,673.37 307,522.69 1,841.54

主要系公司本期转让联营公司浙江昱能科技

有限公司

19.63%

股权收益等所致

。

营业外收入

10,133,746.43 1,958,233.02 417.49

主要系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天通六安公司本期

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

营业外支出

891,464.73 380,042.81 134.57

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较上年同

期增加等所致

。

所得税费用

1,625,626.60 308,048.99 427.72

主要系公司本期全资子公司天通吉成当期所

得税增加所致

。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

（

%

）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711,064.79 -40,093,068.34 48.34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较上年同期增加及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等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843,849.39 -14,232,071.66 -11.32

主要系公司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等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流

量净额

152,049,918.69 37,261,587.80 308.06

主要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收到的现金增

加所致

。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

响额

998,978.09 -140,252.25 812.27

主要系本期人民币贬值使公司产生汇兑收益

增加所致

。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000万股股票事宜已在报告期内完成， 具体详见2014年3月7日的 《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

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 否 及 时

严格履行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解决同业

竞争

潘建清及其

配偶杜海利

他们与其控制的企业不从事与天通股份构成同

业竞争的业务

，

承诺无论是否获得天通股份许

可

，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天通股份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

，

保证不利用天通股份实际控制人的身

份

，

进行其他任何损害天通股份及其他股东权

益的活动

。

长期 否 是

解决同业

竞争

天通高新

不从事与天通股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

与天

通股份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

，

其所控

股的企业也不从事与天通股份构成同业竞争的

业务

，

与天通股份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

争

。

长期 否 是

其他

天通高新及

杜海利

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000

万股的全部股

份

。

2014

年

4

月

18

日前

是

是

，

已 完

成

。

其他 潘建清

承诺除因法定的不可抗力之情形

，

在本次非公

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保证上述认购

人将如期

、

足额认购上述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2014

年

4

月

18

日前

是

是

，

已 完

成

。

其他承诺 分红 公司

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在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

足额提取盈余公积金以后可供分配利润为正

值

，

且审计机构对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中期现金分红可未

经审计

），

公司应根据经营情况进行利润分配

，

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公司最

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长期 否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随着公司蓝宝石业务生产量和销售量逐月增长，以及磁性材料业务、电子部品业务、专用装备业务稳

定增长，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盈利。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建清

2014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330� � �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28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4月26日上午9:30时在浙江省海宁经济开发

区双联路129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63,212,57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0.57

（三）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潘建

清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杨德仁先生、刘济东

先生、吴健女士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徐北燕女士和李群燕女士

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许丽秀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为263,21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为0股；弃权票为0股。

2、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为263,21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为0股；弃权票为0股。

3、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为263,21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为0股；弃权票为0股。

4、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为263,21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为0股；弃权票为0股。

5、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2013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004,146.51元，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年度未分配利润为负数，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加上年初结余

未分配利润-39,526,130.80元，本年度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35,521,984.29元。

董事会提议： 因公司2012年度亏损，2013年度虽盈利但弥补上年度亏损后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故

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票为263,21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为0股；弃权票为0股。

6、审议通过了聘请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14年度审计机构。

同意票为263,21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为0股；弃权票为0股。

7、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2013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票为263,21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为0股；弃权票为0股。

8、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公司与关联方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嘉兴天盈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嘉兴市天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昱能科技有限公司、天通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凯盈新材料有

限公司、Altenergy� Power� System� Australia� Pty� Ltd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本项议案关联股东潘建清先生及其家属、天通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潘建清先生及其配偶持有100%的

股份）需回避表决，回避票数为203,154,317股。

同意票为60,058,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为0股；弃权票为0股。

（2）公司与关联方湖南红太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本项议案关联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八研究所需回避表决，回避票数为11,723,420股。

同意票为251,48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为0股；弃权票为0股。

（3）公司与关联方上海宝钢磁业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本项议案关联股东宝钢发展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回避票数为22,248,025股。

同意票为240,964,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为0股；弃权票为0股。

（4）公司与关联方浙江天菱机械贸易有限公司、绵阳九天磁材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同意票为263,21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为0股；弃权票为0股。

9、选举潘建清先生、陈元峻先生、武祥先生、荆林波先生、钟宏先生、刘箭先生、姚志高先生、廖益新先

生、关白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姚志高先生、廖益新先生、关白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累积投票选举董事结果：

董事候选人 得票数

潘建清

274,935,990

陈元峻

263,212,570

武 祥

274,935,990

荆林波

263,212,570

钟 宏

251,489,150

刘 箭

251,489,150

累积投票选举独立董事结果：

独立董事候选人 得票数

姚志高

251,489,150

廖益新

263,212,570

关白玉

274,935,990

10、选举徐春明先生、马兆金先生、邓石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与职工监事郭跃波先

生、邵峰先生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累积投票选举监事结果：

监事候选人 得票数

徐春明

263,212,570

马兆金

263,212,570

邓石明

263,212,570

11、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票为263,21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为0股；弃权票为0股。

12、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票为263,21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为0股；弃权票为0股。

13、审议通过了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为263,21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为0股；弃权票为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张立民、俞婷婷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

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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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一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2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

出。会议于2014年4月26日上午在海宁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潘建清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1、选举潘建清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席及委员，同意由下列人员组成第六届董事会提名、

战略决策、薪酬与考核、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主席：关白玉

委员：廖益新、潘建清

战略决策委员会

主席：潘建清

委员：荆林波、钟宏、刘箭、关白玉、廖益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席：廖益新

委员：姚志高、荆林波

审计委员会

主席：姚志高

委员：关白玉、钟宏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请潘建清先生为公司总裁，许丽秀女士为董事会秘

书，吴建美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经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请张瑞标先生、段金柱先生、谈国樑先生、张桂宝女士

为公司副总裁，同时聘请张桂宝女士为财务负责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授予董事长下列职权：

（1） 授权董事长决定公司连续12个月内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的净资产10%及一次性不超过公

司最近一次经审计的净资产5％范围内的短期投资；

（2）授权董事长决定公司单笔不超过3000万元、连续12个月内不超过6000万元的长期投资；

（3）授权董事长决定公司单笔贷款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20%的，累计余额不超过公司最

近一次经审计的净资产30%范围内的银行贷款，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上证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详见上证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

潘建清先生简历详见2014年3月22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许丽秀，女，1965年10月出生，1988年7月毕业于杭州大学经济系经济管理专业，经济学学士。毕业后，先

后在嘉兴市市级机关—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高经济研究中心、嘉兴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国家公

务员。2000年进入天通公司，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至今。

吴建美，女，1977年8月出生，汉族，籍贯海宁，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助理经济师。1996年4月进入天通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8月开始，任职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2009年8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张桂宝，女，1961年8月出生，汉族，籍贯海宁，大专学历，会计师。1984年12月进入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历任公司出纳、资金管理部经理助理、资金管理部副经理、资金部经理等职；1988年至1997年，兼任公司

妇代会主任；1998年至2007年，兼任盐官镇人大代表；2004年3月至2008年1月，任公司财务总监助理；2008年

1月至2009年3月，任公司财务管理中心业务总监；2009年3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2012年12月至今，同

时任公司副总裁。

张瑞标，男，1967年5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海宁市天通电子有限

公司、浙江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展部经理、总经理助理、东南亚贸易区总监、事业部部长，天通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磁业公司/电子材料事业群总经理、销售总公司总经理、研究院院长、公司监事、工会副主席、总

裁助理等职；2012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段金柱，男，1964年3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历任海宁电子元件厂、海宁电子元件

总厂、海宁市天通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分厂厂长、制造部部长，浙江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区总监、事

业二部部长、镍锌部总监、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磁业公司副总经理、公司监事会主席、工会副主席、总裁

助理等职；2012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谈国樑，男，1965年6月出生，汉族，籍贯海宁，本科学历，文学学士学位，国际商务师，经济师。1985年9月

至1995年9月， 海宁市高级中学英文教师；1995年9月至1997年5月， 上海甬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外销经理；

1997年5月至今，在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总经理对外助理、欧美贸易总监、市场部总经理、国际

贸易公司总经理、销售总公司运营总经理、总裁运营助理等职；2012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证券代码：600330� � �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30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一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2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

出。会议于2014年4月26日在海宁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会议由徐春明先生主

持。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1、选举徐春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详见2014年3月22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证所网站；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2、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Ο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卫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谭文彬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823,541,692.90 524,744,838.32 5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6,108,046.25 3,115,154.61 1,70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37,258,211.32 -7,915,988.12 57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42,926,349.99 -158,933,993.09 10.0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6 0.01 1,5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6 0.01 1,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27% 0.25% 3.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3,844,520,662.65 3,520,051,366.85 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744,989,712.00 1,681,288,789.06 3.7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21,956,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88,102.55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5,008,292.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4,025.00

合计

18,849,834.9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506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卫国

境内自然

人

36.68% 131,991,852 100,000,000

质押

111,000,000

许利民

境内自然

人

8.18% 29,428,884 24,500,000

质押

24,5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

富国天博创

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00% 17,986,320

中国银行

－

银华优质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70% 9,7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0% 8,268,648

向锦明

境内自然

人

1.65% 5,936,622 4,452,466

质押

4,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1.53% 5,516,901

交通银行

－

富国天益价值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2% 5,101,456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

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1% 5,070,969

李兴国

境内自然

人

1.39% 4,99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卫国

31,991,852

人民币普通股

31,991,852

中国建设银行

－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7,986,320

人民币普通股

17,986,320

中国银行

－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7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268,648

人民币普通股

8,268,64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5,516,901

人民币普通股

5,516,901

交通银行

－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5,101,456

人民币普通股

5,101,456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5,070,969

人民币普通股

5,070,969

李兴国

4,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90,000

许利民

4,928,884

人民币普通股

4,928,884

中国建设银行

－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637,986

人民币普通股

4,637,9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

公司股东李卫国先生与李兴国先生为兄弟关系

，

属于一致行动

人

。

2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等情

形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85,598,487.67元，较期初余额增加51.53%，主要原因是随公司规模扩大及客户

增加,公司的备用金及保证金和质保金均有所增加所致。

2、存货期末余额751,147,289.11元，比期初增加53.34%，主要是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采购的原材料

增加和产成品增加所导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47,260,024.83元,较期初余额增加47.85%，主要是本公司待抵扣增值税增加所

致。

4、在建工程期末余额109,753,619.22元，较期初余额增加73.10%，主要原因是由于山东天鼎丰、徐州建

设项目基建投资增加所致。

5、应付票据期末余额147,265,626.61元，较期初余额增加54.88%，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本期以票据结算的

采购业务增加所致。

6、应付账款期末余额290,809,179.99元，较期初余额增加38.59%，主要原因是由于本公司储备原材料增

加而相应增加应付账款所致。

7、预收账款期末余额293,563,722.00元，比期初增加38.08%,主要是公司经营规模扩大预收的工程款增

加所导致。

8、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14,184,386.98元，较期初余额增加70.65%，主要原因是公司计提、尚未支付的

工资增加所致。

9、应交税费期末余额101,400,787.90元，较期初余额减少40.57%，主要原因是本期内缴纳期初已经计提

的增值税、所得税所致。

10、营业收入本期发生额823,541,692.9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6.94%，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本期防水材料

销售规模大幅增长所致。

11、营业成本本期发生额534,943,556.1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4.82%，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本期防水材料

销售规模大幅增长所致。

12、销售费用本期发生额111,805,439.91元，较上期增加48.26%，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随销售收入增加

而相应增加的销售人员工资、运输装卸费、差旅费等费用所致。

13、管理费用本期发生额107,899,306.61元，较上期增加68.80%，主要原因是随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各项

管理费用均有所增加,同时本期摊销股权激励费用所致。

14、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4,500,000.00元，较上期增加50%，主要原因是收到上海松江骏合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派发的股利所致。

15、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23,892,791.75元，较上期增加60.34%，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收到建设基金所

导致。

16、所得税费用本期发生额16,418,021.05元，较上期增加123.50%，主要原因是公司防水材料销售规模

大幅增长，利润总额增加导致计提的当期所得税增加所致。

17、净利润本期金额为56,860,632.0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12.39%，主要是因为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增加

同时期间费用有效控制，导致营业利润增加所导致。

18、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为939,403,019.69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7.72%，主要是因为本期

内经营规模扩大，同时公司加大收款管控力度，收到的产品销售款和施工结算款增加所导致。

19、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116,636,491.3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2.71%，主要是公司生产经

营规模扩大，收到的暂收代付款项增加所导致。

20、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为806,270,046.58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2.22%，主要是因为本期生产

经营规模扩大，采购原材料、支付施工项目劳务费增加所导致。

21、支付的各项税费为141,182,759.0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8.65%，主要是因为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和利

润增长，支付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增加所导致。

22、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159,886,989.91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2.99%，主要是公司经营规模

扩大，增加的各类保证金等受限资金、往来款增加所导致。

23、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2,817,879.23元，比去年同期多流出80.33%，主要是因为徐

州、山东等基建项目增加支出所导致。

24、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发生额为169,028,370.3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7.30%，主要是因

为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同期增加和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同期降低所导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股权激励事项：

公司于2012年10月10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

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并向中国证监

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于2013年7月5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后的《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2013年7月22日，公司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公司于2013年8月19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

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根据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相关规定，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1,631.6万股，授予日为2013年8月19日，授予股

份的上市日期为2013年9月5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的实施将对公司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验成果

产生一定的影响。经测算，预计此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1,631.6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12,762.60万

元，2013年-2017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根据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摊销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

益中列支，会相应减少公司的当期净利润。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

万股

）

摊销费用总计

（

万元

）

2013

年

（

万元

）

2014

年

（

万元

）

2015

年

（

万元

）

2016

年

（

万元

）

2017

年

（

万元

）

1,631.6 12,762.60 3,038.89 6,968.03 2,002.49 547.05 206.13

（二）非公开发行事项

2013年9月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

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等非公开发行的议案，以上议案已经于2013年9月26日经公司第三届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截止此次季报披露日，公司非公开发行事项不存在应当披露的进展情况。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

（

见上文描

述

）

2013

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非公开发行事项

（

见上文描述

）

2013

年

09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李卫国

关于不从事同业竞争的承诺

：

公司控股股东李卫国先生

承诺

：

本人及本人所投资的除东方雨虹以外的其它控股

子企业

（

以下称

“

其他子企业

”）

均未投资于任何与东方雨

虹存在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

、

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

，

未经营也没有为他人经营与东方雨虹相同或类似的业

务

；

本人及本人其他子企业与东方雨虹不存在同业竞争

；

本人自身不会并保证将促使本人其他子企业不开展对与

东方雨虹生产

、

经营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入

，

今后不会

新设或收购从事与东方雨虹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子公

司

、

分公司等经营性机构

，

不在中国境内或境外成立

、

经

营

、

发展或协助成立

、

经营

、

发展任何与东方雨虹业务直

接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

企业

、

项目或其他任何活动

，

以避免对东方雨虹的生产经营构成新的

、

可能的直接或

间接的业务竞争

；

无论是由本人或本人其他子企业自身

研究开发的

、

或从国外引进或与他人合作开发的与东方

雨虹生产

、

经营有关的新技术

、

新产品

，

东方雨虹有优先

受让

、

生产的权利

；

本人或本人其他子企业如拟出售与东

方雨虹生产

、

经营相关的任何其他资产

、

业务或权益

，

东

方雨虹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

本人保证本人自身

、

并保证

将促使本人其他子企业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时

给予东方雨虹的条件不逊于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条

件

。

如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

，

本人愿意承担由此给东方

雨虹或东方雨虹中除本人以外的其它股东造成的直接或

间接经济损失

、

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

2008

年

01

月

0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

）

40%

至

6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13,624.73

至

15,571.12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9,731.9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拓展顺利

，

主要产品销售规模增

长导致收入的增长和利润的增加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卫国

2014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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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

月18日以专人、邮件或传真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4月28日上午9：00在公司三层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李卫国先生召集和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部分详见本决议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

的《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正文部分详见本决议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的《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2014-021）。

2、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投入不超过6,000万元的自有资金开展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只在场内市场进行，

不得在场外市场进行），为保证期货业务顺利进行，董事会同意公司设立期货决策委员会、期货部，董事会

授权公司期货决策委员会按照《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内部控制制度》

组织实施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详见本决议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的 《关于开展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22）。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开展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3、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控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规范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有效防

范风险，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25号: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财政部2006年2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该制度

详见本决议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的《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控管理制度》。

4、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内容详见本决议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的《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沥青期货业务的可行性报告》。

三、备查文件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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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4月

18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4年4月28日上午10：00在公司六层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

开，由监事会主席游金华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监事三人，实到监事三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 公司投入不超过6,000万元自有资金利用期货市场开展沥青原材料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

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该

项业务有利于锁定公司的生产成本，控制经营风险，提高公司抵御市场波动和平抑价格震荡的能力，有利

于充分发挥公司竞争优势，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公司已经制定了《商品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内控管理制度》，通过加强内部控制，落实风险防范措施，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为公司从事套期保

值业务制定了具体操作规程。

详见本决议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的《关于开展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22）。

三、备查文件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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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同意

公司投入不超过6,000万元的自有资金开展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只在场内市场进行，不在场外市场进

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套期保值的目的和必要性

公司目前的年度用沥青量在20万吨左右，全年沥青采购成本8亿元以上。由于采购成本数额较大，有必

要主动采取措施， 积极降低原材料沥青价格上涨的采购风险和库存价值的缩水风险， 保证日常生产的平

稳、有序进行。

开展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可以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 规避由于沥青价格的不规则波

动所带来的风险，保证产品成本的相对稳定，降低对公司正常经营的影响。

二、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情况

1、套期保值交易品种

公司拟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将只限于在境内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沥青期货品种， 严禁进行以逐利

为目的的任何投机交易。

2、预计交易数量、投入金额及业务期间

根据实际情况，公司2014年全年拟对不超过10万吨沥青期货套期保值，约占当年沥青采购量的45%，相

关情况如下：

（1）拟套期保值数量：不超过10万吨；

（2）拟套期保值最高持仓数量：不超过5万吨。

（3）总计投入保证金及后续护盘资金不超过6,000万元。

如有必要调整交易数量和投入金额的，应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根据公司《期货套期保值内控管理制

度》规定及相关上市规则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后执行。

3、资金来源

公司将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三、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和公司拟采取的控制措施

套期保值操作可以降低沥青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风险，公司将设立专门的管

理和内部控制系统，保证交易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当发生错单时，及时采取相应处理

措施，并减少损失；公司审计部门至少每季度应审查一次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的开展情况，并向公司审计委

员会汇报审查结果。针对公司开展期货保值业务存在的主要风险点，公司拟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如下：

1、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由于价格变化方向与公司预测判断相背离而产生价格波动

风险，造成期货交易的损失。公司拟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

2、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如投入金额过大，可能会带来相应的资金风险。公

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同时加强资金管理

的内部控制，不得超过公司董事会批准的保证金额度。

3、流动性风险：期货交易可能因为成交不活跃，造成难以成交而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公司将重点关注

期货市场交易情况，合理选择合约月份，避免市场流动性风险。

4、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风险。公

司将严格按照《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控管理制度》等规定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岗位制

度，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

度，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

5、会计风险：公司期货交易持仓的公允价值随市场价格波动可能给公司财务报表带来的影响，进而影

响财务绩效。公司将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合理进行会计处理工作。

6、技术风险：从交易到资金设置、风险控制，到与期货公司的链路，内部系统的稳定与期货交易的匹配

等，存在着因系统崩溃、程序错误、信息风险、通信失效等可能导致交易无法成交的风险。公司将选配多条

通道，降低技术风险。

四、公司开展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事项满足《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运用套期保值会计方法的相关条

件。

五、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关于制定<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控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开展沥青期货业务的可行

性分析请详见本决议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的《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开展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六、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2014年4月28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开

展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投入不超过6,000万元的自有资金开展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只在场内市场进行，不得在场外市场进行）。为保证期货业务顺利进行，董事会同意公司设立期货决策

委员会、期货部，董事会授权公司期货决策委员会按照《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期货套

期保值内控管理制度》组织实施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投入不超过6,000万元自有资金利用期货市场开展沥青原

材料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保证正常生产

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该项业务有利于锁定公司的生产成本，控制经营风险，提高公司抵御市场波动和

平抑价格震荡的能力，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竞争优势，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公司

已经制定了《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控管理制度》，通过加强内部控制，落实风险防范措施，提高经营管

理水平，为公司从事套期保值业务制定了具体操作规程。因此，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是可行的，

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同意公司开展沥青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七、备查文件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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